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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夏南先生（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 代表股份53,938,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7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36,929,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8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 代表股份17,008,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9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17,44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762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436,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人， 代表股份17,008,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930％。

3、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列席和见

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3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6％； 反对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3％；反对3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1％； 反对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弃权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3％；反对3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弃权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 反对

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6％；弃权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反对3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5％； 反对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弃权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反对3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0％；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5％； 反对

3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弃权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夏青、上海赛赛投资有限公司、陈平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回避表

决股数为36,429,000股，本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3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 弃权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0％； 反对

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张小龙、余蕾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88545

证券简称：兴福电子 公告编号：

2026-021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

电路基金二期” ）持有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福电子” 或“公司” ）股

份25,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94%。

前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且已于2026年1月2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因自身资金安排需要，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7,2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2%。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发生派发红利、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

量进行相应调整。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

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

期投资期限在48个月以上但不满60个月，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

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经过主管机构审批，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

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5,000,000股

持股比例 6.9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7,2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2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7,2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11日～2026年9月10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安排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1.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1）自兴福电子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兴福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兴福电子回购该等股份。

（2）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

来发生变化的，本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锁定期限。

（3）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兴福电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本公司持续看好兴福电子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于本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兴福电

子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前持有的

兴福电子股份。

（2）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 且不存在违反本公司在兴福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本公司可以减持兴福电子股份。

（3）在持有的兴福电子股票锁定期届满后，若本公司拟减持兴福电子股份的，将通过证券

交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部门发布的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本公司所持有兴福电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

的价格参考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本次发行上市的A股股票的发行价，并应符合届时国有资产

监管规定对国有公司持股退出的要求、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5）根据现行规定，在本公司持有兴福电子5%以上股份期间，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通过其他方式减持的，将在减持前

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果届时对持有兴福电子5%以上股份的股东减持另有规定的，本公司将遵守届时的新的规定。

（6）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导

致兴福电子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向兴福电子或其投资者予以赔偿并承担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将根据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

门政策变化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减持，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

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情

形。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

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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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47号），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18,714.3158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9.9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5,458.87万元，扣除不含税

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6,396.72万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11月7日出具《验资报告》

（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201588号）。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新项目的议案》，同意设立全资子公司“国晶半导体材料（包头）有限公

司” ，并以此为主体投资新建“大尺寸半导体硅单晶基地建设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有研硅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

全资子公司开展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全

资子公司国晶半导体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于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国晶半导体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单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具体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国晶半导体材料（包头）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东单支行

657760177

新建“大尺寸半导体硅单

晶基地建设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国晶半导体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 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单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

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657760177， 截至

2026年5月15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大尺寸半导体硅单晶基地建设项目的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应在开立存管账户时按照开

户银行要求，就受益所有人识别等相关信息的核实提供必要的协助，并确保所提供信息以及证明

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甲方在业务运作中应遵守监管部门及存管行对银行结算账户的相关规定，

如因甲方原因造成托管账户无法使用，乙方不承担相关责任。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

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

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

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

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

月(每月10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

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承诺按照上交所科创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

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

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石建华、李钦佩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

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

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

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

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 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

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6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12、甲方应遵守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相关业务背景及交易真实、合法，不涉及洗钱、恐怖

融资、制裁违规、逃税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配合乙方履行其反洗钱义务，向乙方及时提供相关信

息及资料，相关信息及资料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乙方。

13、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

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5、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

果协商解决不成，各方同意以方案一处理。

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 仲裁应

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6、本协议一式捌份，各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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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19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张家港市人民中路15号国泰大厦2号楼4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子燕先生因公务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

会，与会董事一致推举公司董事张斌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五）本次股东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9人，代表股份806,917,0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9.57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776,569,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70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5人，代表股份30,347,8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644%。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353人，代表股份48,269,18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55%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 代表股份

17,921,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5人，代表股

份30,347,8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44%。

（七）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678,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12% ； 反对

9,997,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9%；弃权241,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030,6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887%； 反对

9,997,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110%； 弃权24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3%。

该提案获得通过。

2、《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779,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437% ； 反对

9,896,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4%；弃权241,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31,6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979%； 反对

9,896,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18%； 弃权24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3%。

该提案获得通过。

3、《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997,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07% ； 反对

9,86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1%；弃权58,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349,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493%； 反对

9,861,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293%； 弃权58,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4%。

该提案获得通过。

4、《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992,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01% ； 反对

9,862,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2%；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344,5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390%； 反对

9,862,0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13%； 弃权62,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7%。

该提案获得通过。

5、《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454,2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34% ； 反对

9,879,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44%；弃权582,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06,3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240%； 反对

9,879,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684%； 弃权582,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76%。

该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622,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43% ； 反对

9,899,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68%；弃权394,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75,0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735%； 反对

9,899,5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90%； 弃权394,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75%。

该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子燕先生、张斌先生、金志江先生、陈晓东先生、才东升先生、朱荣华女士、孙凌

女士、汤建忠先生、马超先生、徐晓兰女士以及张爱兵先生回避表决，其持有的30,775,567股不

计入有效表决权，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776,141,53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65,196,4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98% ； 反对

10,72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4%；弃权215,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324,1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250%； 反对

10,72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90%；弃权215,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60%。

该提案获得通过。

8、《关于重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308,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53% ； 反对

10,456,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58%；弃权152,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660,6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21%； 反对

10,456,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626%；弃权15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53%。

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阚赢、谢文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贵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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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赫男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1人，代表股份85,293,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3%。

1、现场会议情况

参与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61人， 代表股份

85,293,2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93%。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157人，代表股份35,063,22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245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76,723,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521%；反对

3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3%；弃权8,26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2.《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76,711,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87%；反对

3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3%；弃权8,28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3.�《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6,666,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859%；反对

35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84%；弃权8,26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436,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5.3970%； 反对35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79%；弃权8,2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851%。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4.《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76,711,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87%；反对

3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3%；弃权8,28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5.《关于董事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76,711,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386%；反对30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3%；弃权8,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481,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5.5251%； 反对30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70%；弃权8,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79%。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4,971,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2%；反对

3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3%；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34,741,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0811%； 反对30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70%；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619%。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7.《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6,1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537%；反对

896,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6%；弃权8,26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5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8.《关于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6,0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099%；反对

920,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95%；弃权8,28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06%。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6,68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128%；反对

3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2%；弃权8,28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0%。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1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6,480,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208%；反对

30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16%；弃权8,28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480,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5.5208%； 反对30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16%；弃权8,2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76%。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11.《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6,669,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895%；反对

3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4%；弃权8,28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6,439,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5.4056%； 反对34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65%；弃权8,28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79%。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表决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详细内容请

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等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治

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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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

特纸（江西）” )

10,000.00万元 211,781.29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894,164.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244.9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5月18日，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五洲特纸” ）与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五洲特纸

（江西） 与中信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1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

额度及2026年度累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6年5月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551,000.00万元 （不包括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前

已执行，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任

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履约担保、融资租赁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4月18日和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五洲特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赵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29099477051U

成立时间 2014年5月15日

注册地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注册资本 18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纸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浆

制造，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

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4,952.36 580,038.35

负债总额 380,754.69 349,458.30

资产净额 234,197.67 230,580.05

营业收入 97,135.82 446,108.38

净利润 3,617.63 16,396.8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五洲特纸与中信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被担保人：五洲特纸（江西）；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保证）的最高债权额：10,000.00万元；

4、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

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

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 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第2.2款约定的期间

（2026年5月18日至2027年5月18日， 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 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

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

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中信银行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

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中信银行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中信银行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五洲特纸（江西）提供担保是为保障其正常生产运营，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

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

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具

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894,16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44.97%，对外担保余额为556,735.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2.5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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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

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14:45

● 会 议 召 开 地 点 ：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 网 址 ：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至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和

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 27日 （星期三） 下午

13:00-14:45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和

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14:45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赵磊先生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海峡先生

独立董事：张益焕先生

副总经理：曹亮先生、张宴臣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3:00-14:45，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

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至5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0-8566059

电子邮箱：fivestarpaper@fivestarpaper.com

六、其他事项

本 次 投 资 者 说 明 会 召 开 后 ， 投 资 者 可 以 通 过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五洲特种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